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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广东

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平安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

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平安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平安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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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 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经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2012]1598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9.4 亿元

（含 9.4 亿元）的公司债券，首期发行总额不少于总发行面值的 50%。 

二、债券名称：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简称“本期公司债券”或“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2 粤电 01，112143。 

四、发行规模：人民币 4.7 亿元。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6 年期，在第 3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七、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八、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5.50%。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逾期不另计利息。 

九、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

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十、起息日：2013 年 1 月 18 日。 

十一、付息日：2014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 月 18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1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十二、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

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3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

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截至 2016 年 1 月 18 日，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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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行使利率上调权，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票面利率将维持当前水平不变。 

十三、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

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

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自

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

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

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

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截至 2016 年 1 月 18 日，投资者未行使债券回售选择权。 

十四、发行时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五、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

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在本期公司

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

级报告。 

十六、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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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情况 

发行人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发起设立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

限公司的复函》（粤办函[2001]716 号）、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同意发起

设立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粤经贸函[2001]665 号）以及广东省财

政厅粤财企[2001]450 号文件批准，由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现更名为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为主发起人，同时联合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广东泰业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潮阳市新明峰贸易有限公司、原增城市山河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现

更名为“广州山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六家发起人共同发起，在原广东省水利水

电第二工程局基础之上，通过改组改制而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时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3,800 万元，并于 2001 年 12 月 27 日领取 4400001009968 号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行人上市及历次股份变化情况 

1、2006 年 7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发行人 200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发行字[2006]41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06 年 7 月 31 日采用网下询价配

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200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5.09 元，募集资金总额 41,738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39,648.76

万元，发行上市后发行人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2,000 万元。2006 年 8 月 4 日，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股本变化进行了审验确认，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2006]071 号）。2006 年 8 月 10 日，发行人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 002060，股票简称“粤水电”。 

2、2008 年 8 月公开增发股票 

根据发行人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并经 2008 年 7 月 1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929 号文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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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 2008 年 8 月 18 日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7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7.15 元，募集资

金总额 40,755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36,286.65 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 27,700 万

元。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股本变化进行了审验确认，并出

具了《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2008]150号）。 

3、2008 年度送红股 

根据发行人 2009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09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发行人 200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发行人现有总股本 27,700 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6 元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

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0.34 元）；同时，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红股 2 股。至此，发行人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5,540 万元，由未分配利润转增股

本，转增基准日期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33,240 万

元。 

4、2011 年 7 月非公开增发股票 

根据发行人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 2011 年 7 月 14 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098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11年 7 月 29 日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5,987,278 股，募集资金总额

82,461.8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79,223.64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85,987,278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18,387,278 元。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对本次股本变化进行了审验确认，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

[2011]0267 号）。 

5、2011 年度转增股本 

根据发行人 2012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1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11 年

末总股本 41,838.727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30 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

至 50,206.4733 万股，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50,206.4733 万元。发行人已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完成权益分派。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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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进行了审验确认，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2012]0170 号）。 

6、2012 年度转增股本 

经发行人 2013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 2013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发行人 201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12 年

末总股本 50,206.4733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20 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60,247.7679 万股，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60,247.7679 万元。 

7、2013 年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经发行人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期回购社会

公众股份的预案》，截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发行人首次实施回购社会公众股份方

案共回购股份 134.6650 万股，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 134.6650 万元，减资后

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60,113.1029 万元。 

8、2016 年度转增股本 

2017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7 年 4 月 20 日召开

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 2016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16 年末总股本

601,131,02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0 元（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120,226.2058 万股，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20,226.2058 万元。 

9、控股股东股权划转 

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东省水电集团”）的通知，经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广东省国资委”）批复，同意将广东省水电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广东省

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省建工集团”）。 

本次划转前，广东省水电集团持有公司 415,148,83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4.53%；广东省建工集团未持有公司股份，广东省建工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广东省建

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101,21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84%。本次划转后，广东省建工集团为公司的间接持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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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广东省国资委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详见

2017年 12月 30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临 2017-098《关于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

有限公司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事项获广东省国资委

批复的公告》。广东省水电集团于 2018 年 1 月 2 日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变更。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累计发行股本总数 120,226.2058 万股。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2017 年，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更趋明显，经济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不断提升，活力和韧性进一步增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的大背景下，政策红利驱动建筑市场持续复苏，能

源结构改革促进清洁能源行业发展继续向好，随着能源产业的不断发展，能源

装备制造业亟待发力，为公司带来发展契机。公司紧紧围绕“全面提质增效，

全面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坚定既有发展思路，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

经营为龙头、效益为核心、管理为支撑，立足“强基础、增效益”，聚焦主业，

提升公司行业竞争力和区域品牌影响力，推动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2017 年，

公司继续做强做大工程建设主业，稳妥有序推进清洁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资产 17,515,341,294.71 元，比上年度末增长 1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68,313,710.94 元，比上年度末增长 4.81%；营

业总收入 6,630,455,459.17 元，同比增长 4.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102,642.43 元，同比增长 17.42%。 

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聚焦工程建设主业，推动发展质量提升。 

一是成功获批水利特级资质，成为全国省级第三家、广东第一家水利特级

企业。二是大力开拓工程市场，承接了一批优质 PPP、重大项目，特别是承接

了弥勒城轨、西洞庭水系治理工程、广州十八号线和二十二号线工程、广东省

水田垦造等 PPP、EPC 重大项目。截至 2017 年底，公司工程储备量约 270 亿

元。三是公司集中优势力量，全力以赴做好“北江航道”、“韩江高陂”及

“弥勒城轨”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争取在大项目上获得大利润，并带动其他

项目管理水平的提升，实现公司整体效益提高、实力增强。四是工程创优再获

殊荣，南昌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荣获国家工程质量最高荣誉“国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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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工程金质奖”以及多项省级工程奖项。五是配置高端专业工程设备，包括双

轮铣槽机、盾构机、布料机等，提升企业在地基与基础、隧道、高强度砼浇筑

的施工实力。六是投资建设阳江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厂区，扩大风电装备产能，

加快切入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市场。 

（二）优化清洁能源布局，稳妥有序推进开发。 

一是继续稳健有序推进清洁能源投资开发，积极参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

消纳情况好地区的清洁能源业务，投资建设乳源大布风电二期、山东沾化风电、

金塔红柳洼光伏二期、徐闻鲤鱼潭光伏发电、湖南平江农光互补发电等项目。

二是严格抓好已投产能源项目的运行管理，确保了安全良好运行，全年实现上

网电量 16.96 亿度、发电收入 6.97 亿元。三是积极探索解决西北地区弃风限电

问题，通过布尔津县清洁供暖项目、新疆电网云计算大数据产业电量交易，增

加上网电量和发电收入。 

截至 2017 年底，公司累计已投产发电的清洁能源项目总装机 769.83MW，

其中水力发电 213MW，风力发电 325.5MW，光伏发电 231.33MW；已建成尚

未投产发电光伏项目 135MW。正在建设一批清洁能源项目，新增一批清洁能源

储备项目。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增减率 

资产合计 1,751,534.13 1,571,635.72 11.45% 

负债合计 1,459,407.45 1,294,995.92 12.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86,831.37 273,664.29 4.81% 

少数股东权益 5,295.31 2,975.50 77.9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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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663,045.55 632,274.55 4.87% 

营业利润 20,694.50 16,226.99 27.53% 

利润总额 20,283.97 18,174.51 11.61% 

净利润 15,965.20 13,609.98 17.3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5,810.26 13,465.12 17.42%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26.46 53,416.50 -71.4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922.56 -112,687.33 -65.8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266.68 33,240.17 2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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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98 号文批准，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4.7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承销费、债券受托管理费、保荐费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 4.653 亿元，已

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已经对上述到账款项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国浩

验字[2013]832A0001 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 2013 年 1 月 16 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发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为 3 亿元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

1.653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

际到位时间和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资金使用需要，发行人已将 3 亿元用于偿还

商业银行贷款，1.653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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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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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 2017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2017 年度内，发行人

的证券事务代表为林广喜先生，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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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公司债券付息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正式起息。 

2014 年 1 月 20 日，发行人已支付 2013 年 1 月 18 日至 2014 年 1 月 17 日期

间的利息。 

2015 年 1 月 19 日，发行人已支付 2014 年 1 月 18 日至 2015 年 1 月 17 日期

间的利息。 

2016 年 1 月 18 日，发行人已支付 2015 年 1 月 18 日至 2016 年 1 月 17 日期

间的利息。 

2017 年 1 月 18 日，发行人已支付 2016 年 1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 月 17 日期

间的利息。 

2018 年 1 月 18 日，发行人已支付 2017 年 1 月 18 日至 2018 年 1 月 17 日期

间的利息。 

发行人未出现延迟支付利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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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

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

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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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余额，公司不存

在逾期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7 年度，发行人存在下列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

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公司与宛达昕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1.公司诉宛达昕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16 年 4 月，公司以宛达昕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宛达昕

公司”）、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集团公司”）为被

告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豫民初 14 号），要求宛达昕公

司支付拖欠公司已完成工程造价、人工和材料调差等工程款共计

349,673,724.91 元，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受理。2016 年 5 月，公司向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查封冻结宛达昕公司、博源集团公司价值

1.5 亿元的财产，具体执行情况如下：1.冻结银行存款。冻结博源集团公司中

国建设银行鄂尔多斯鄂托克西街支行账户（实际冻结 44,893.54 元）；冻结博

源集团公司中国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账户（实际冻结 21,627.25 元）；冻结博

源集团公司中国农业银行鄂尔多斯天骄支行账户（实际冻结 13,027.33 元）；

冻结博源集团公司中国招商银行鄂尔多斯市支行账户（实际冻结 1,986 元）；

冻结宛达昕公司浦东发展银行鄂尔多斯铁西支行账户（实际冻结 725.38 元）。

实际冻结银行存款金额合计 82,259.50 元，冻结期限为 1 年。目前公司已申请

续冻至 2018 年 7 月 18 日，冻结期限为 1 年，续冻期间，冻结账户金额发生变

动：冻结博源集团公司中国建设银行鄂尔多斯鄂托克西街支行账户（实际冻结

45,030.25 元）；冻结博源集团公司中国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账户（实际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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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76.49 元）；冻结博源集团公司中国农业银行鄂尔多斯天骄支行账户（实

际冻结 285,554.76 元）；冻结博源集团公司中国招商银行鄂尔多斯市支行账户

（实际冻结 63,378.3 元）；冻结宛达昕公司浦东发展银行鄂尔多斯铁西支行账

户（实际冻结 351,633.01 元）。实际冻结银行存款金额合计 767,272.81 元。2.

冻结股权。冻结博源集团公司持有的鄂尔多斯市博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70%的股权（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人民币）即 42,000 万元（股权、其他投资

权益的数额）；博源集团公司持有的鄂尔多斯市博源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即 1,000 万元（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的

数额）；博源集团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嘉瑞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名“鄂尔

多斯市博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49%的股权（注册资本 160,000 万元人民币）

即 78,400 万元（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的数额）。上述股权冻结期限均为 2 年。

3.查封车辆。查封博源集团公司小型汽车丰田陆地巡洋舰一部，车牌号码：蒙

K99373（档案编号：150600014934）。4.暂停支付。要求中国建行增城支行暂

停向宛达昕公司支付编号 2013-191《质量保函》项下 2,000 万元的债务。暂停

支付期限为 3 年。 

此后，宛达昕公司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反诉状》、《增加反诉请

求申请书》，要求增加以下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公司依据施工合同的约

定、交通部《公路工程竣工验收办法》和河南省交通厅豫交办〔2003〕1045

号文件关于下发《<河南省公路工程竣工文件材料立卷归档整理细则>的通知》

的有关规定向其移交与本案工程相关的工程资料；2.请求法院判决公司承担违

约金 129,547,316.40 元； 3.请求法院判决公司承担质量缺陷修复费用

13,428,344 元（暂定金额，待相关鉴定意见作出后再行调整）；4.请求法院判

决公司支付工程计量借款的资金占用费 6,562,751 元。 

2.宛达昕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诉公司、中国建行增城支行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案 

2016 年 9 月，宛达昕公司以公司、中国建行增城支行为被告向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豫民初 43 号），要求公司返还超付工程款、

违约金等共计 275,402,257.20 元，并要求中国建行增城支行依据其出具的《质

量保函》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决定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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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2016 年 11 月 8 日，因宛达昕公司提出财产保全，要求法院查封、冻结

公司名下价值 1 亿元的财产，法院已冻结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

新塘支行的银行账户资金 1 亿元，冻结期限为 1 年。后宛达昕公司向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申请事项如下：1.请求确认公司施工的河

南省内乡至邓州高速公路工程土建工程№2 合同段建设工程质量存在缺陷；2.

变更原诉讼请求中关于中国建行增城支行的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中国建行

增城支行出具的《质量保函》为独立保函，并由中国建行增城支行给予原告人

民币 20,000,000 元及利息（自 2016 年 1 月 4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息

6%的标准计算）；3.撤回“请求判决被告（公司）承担违约金 129,547,316.40

元”和“请求判决被告（公司）承担质量缺陷修复费用 13,428,344 元”两项诉

讼请求（以反诉的形式提出）。宛达昕公司在〔2016〕豫民初 43 号案中的其

他诉讼请求保持不变。为解除被冻结账户资金，公司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分行提供 1 亿元诉讼财产保全担保的方式，向河南省高院申请解除冻结。

2017 年 11 月 17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高院发来的《民事裁定书》（〔2016〕

豫民初 43 号之三），裁定解除对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 1 亿元的冻结并立即开

始执行，当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支行解除对公司银行账户

的冻结，解除冻结金额为人民币 1 亿元整。 

3.并案审理进展情况： 

〔2016〕豫民初 14 号案已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进行开庭审理，各方进行

了证据交换并质证。后法院决定将本案与〔2016〕豫民初 43 号案合并审理，并

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7 日、2017 年 7 月 26 日继续组织各方进行证据交换。2017

年 8 月 15 日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公司、宛达昕公司、中国建行增城支行均到庭，

博源集团公司未到庭。庭审中，各方陈述事实及理由，法院组织各方进行辩论

及法庭调查等环节。 

4.2018 年 4 月 2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判决书，一

审判决结果如下： 

（1）公司诉宛达昕公司、博源集团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16〕豫民初 14 号） 

①宛达昕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公司支付工程款 343,406,5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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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并自 2016 年 3 月 18 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

付清之日止； 

②宛达昕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 32,386,829

元并支付利息 50 万元； 

③博源集团公司就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④驳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⑤驳回宛达昕公司的反诉请求。 

案件受理费 1,959,602.77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964,602.77 元。由

公司负担 36,336.77 元，宛达昕公司负担 1,928,266 元。反诉费用 394,746.03 元，

由宛达昕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

法院。 

（2）宛达昕公司诉公司、中国建行增城支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16〕豫民初 43 号） 

驳回宛达昕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803,932 元，保全费 15,000 元，合计 818,932 元，由宛达昕公

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

法院。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上市公司公告临 2016-051-《重大诉讼公告》、临 2016-

107-《重大诉讼公告》、临 2017-006-《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临 2017-042-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17-084-《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临 2018-028-《关于

收到河南省内乡至邓州高速公路土建工程№2 合同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判决书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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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当事人 

2017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其他重大事项 

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的通知，经广东省

国资委批复，同意将广东省水电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广东省建工集团。 

本次划转前，广东省水电集团持有公司 415,148,832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4.53%；广东省建工集团未持有公司股份，广东省建工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广东

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101,210 股股份，占公司占总

股本的 0.84%。本次划转后，广东省建工集团为公司的持股股东，广东省水电

集团为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广东省国资委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上述控股股东变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国资委旗下国有企业之间的股

份划转，未造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和偿债能力产生不

利影响。 

平安证券作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平

安证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跟踪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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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 年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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